
附件2：

2013年东平县招聘教师报名须知

1.哪些人员可以应聘？

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相关规定，凡是符合《2013年东平县招聘教师简章》规定的条件及招聘岗位的要求，均可应聘。

2.留学回国人员应聘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留学回国人员应聘的，除需提供《招聘简章》中规定的相关材料外，还要出具国家教育部门的学历认证、我国驻外使领馆的有关证明材料，模拟讲课前与其他材料一并交县人社局审核。

3.某考生去年专升本，现本科在读，能否按专科报考？
专科升本科，现本科在读，不能报考。

4.学历高于岗位要求的人员能否报考？

学历高于岗位要求的人员可以报考该岗位。

5.网上报名填写个人信息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1）个人信息要填写完整、真实、准确，个人信息填报不实的，按弄虚作假处理；信息填报不全导致未通过招聘单位资格审查的，责任由应聘人员自负。
（2）本次招聘要求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报考，因此，报考人员填写“毕业时间、毕业院校及专业”时，应按照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情况填写，不能填写成教、函授、自考、党校等在职教育学历。如：某应聘人员2010年全日制普通专科毕业，2012年函授本科毕业，他只能按全日制专科学历和专业报考。
（3）如果所学的专业和学位证书不符，应以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为准。
（4）没有工作单位的填“无”，有工作单位的要注明单位所在地以及是否正式在编人员，如“某某医院、学校（东平县，非在编人员）”。
（5）“联系方式”栏所填电话及手机号码，务必准确无误，保持通讯畅通，否则责任自负。
（6）“个人简历”栏从上初中时间开始填写。
（7）“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之“工作单位及职务”栏，务必填写详细，在家务农及经商、务工的，应填写详细的地址，如“xxx乡xxx村务农”。

6.应聘人员是否可以改报其他岗位？

每人限报一个岗位，报考人员在资格初审前多次登录填交报考信息的，后一次填报自动替换前一次填报信息。报名资格一经初审通过，不能更改。

7.如何理解按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原则报考？

应聘人员毕业证专业或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应与招考专业相一致；应聘人员毕业证专业或教师资格证任教学科，与招考专业不一致的，只允许按专业相近的原则报考小学语文或小学数学。考生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2013年东平县招聘教师学科职位与专业要求》规定，选择报考职位。
对岗位要求的资格条件和其他内容有疑问的，请按招聘简章上的咨询电话与工作人员直接联系。

8.哪些人员可以报考定向招聘岗位?

根据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从今年起不再实行给予特定群体加分的政策，“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务满2年、考核合格，3年内（指2009年、2010年、2011年招募和选派的人员，含2011年续聘的大学生村官）报考的，实行定向招聘，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报考定向招聘岗位。入伍前为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或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2011或2012年度服役期满退伍，符合我县接收安置条件，退伍后到县民政部门办理报到手续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也可报考定向招聘岗位。

9.符合报考定向招聘岗位的人员可以报考非定向招聘岗位吗？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可以报考非定向招聘岗位，但必须符合招聘岗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10.应聘人员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如何处理？

应聘人员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应聘人员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即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取消考试或聘用资格。以上人员今后5年内不得参加我县范围内组织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11.是否有指定的考试辅导书和培训班？

本次公开招聘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书，不举办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班。

12.招聘考试纪律有何要求？

（1）在读全日制普通大中专院校学生、现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在编工作人员、曾受过刑事处罚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以及在各级各类招考中被考试主管部门认定具有考试作弊行为的人员不允许报考。
（2）对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工作，贯穿招聘工作的全过程。应聘人员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查实后取消其本次应聘资格且今后5年内不得参加我县范围内组织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3）对考试过程中使用手机、无线电接收设备作弊的进行严厉打击。对通过网络、飞信、微信以及其他信息传播渠道散发“考试包（保）过”、“出售真题”、疑似试题泄密、考试作弊、恶意炒作、买卖试题等有害信息的，视危害程度，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依法惩处。
（4）宣传、经信、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打击各类助考犯罪和人事考试违法违规行为，确保考试安全。
（5）《考生守则》《考生违规处理办法》规定的各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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